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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網址: www.melco-group.com 
（股份代號: 200） 

 
(1) 於二零一八年六月七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常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2) 獨立非執行董事退任；及 

 
(3) 審核委員會成員變動 

 
董事會欣然宣佈以下事項： 
 
1. 股東週年常會通告所載的決議案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舉行之股東週年常會上獲

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2. 沈先生已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不再為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及企業管

治委員會之成員，自今天舉行之股東週年常會結束起生效；及 
 
3. 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光暉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起

生效，以填補因沈先生退任所產生之審核委員會空缺。 
 

 
(1) 股東週年常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謹此提述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之股東

週年常會（「股東週年常會」）通告（「通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通告所載的所有決議案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 
七日舉行之股東週年常會上獲本公司股東（「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本公

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年常會上點票工作之監票員。  
 
於股東週年常會上提呈之所有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及核

數師報告。 

1,261,406,659      
(10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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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2. 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股息。 
1,261,406,659      

(100.00%) 
 

0 
(0.00%) 

 
3(a)(i). 重選鍾玉文先生為執行董事。 1,114,846,982    

(88.40%) 
 

146,280,677 
(11.60%) 

 
3(a)(ii). 重選徐志賢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044,181,244 

(82.80%) 
 

216,946,415 
17.20% 

 
3(b).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1,260,450,659 

(99.96%) 
 

548,000 
(0.04%) 

 
4. 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並授權董事

釐定其酬金。 
1,043,377,683 

(82.77%) 
 

217,201,976 
(17.23%)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1,261,221,651 

(99.99%) 
 

8 
(0.01%) 

 
6(I).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本公司股份以及授

出認購及轉換證券為本公司股份之權利。 
951,213,905 

(75.44%) 
 

309,728,754 
(24.56%) 

 
6(II). 擴大授予董事發行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 992,866,554 

(78.73%) 
 

268,261,105 
(21.27%) 

 
 
由於贊成上述各項決議案之票數均超逾50%，上述所有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

通決議案。 
         
於股東週年常會舉行當日，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股份」）總數為1,537,093,055股，

此為賦予股東權利出席股東週年常會並可投票贊成或反對於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股份

總數。股東於股東週年常會上就會上提呈之決議案進行投票時並無受任何限制，亦無股

份賦予股東權利出席股東週年常會但只可於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提呈之決議案。並無股東

須於股東週年常會上就批准股東週年常會上提呈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2) 獨立非執行董事退任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

月二十七日之通函。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沈瑞

良先生（「沈先生」）已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不再為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

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之成員，自今天舉行之股東週年常會結束起生效。 
 
沈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彼退任之事宜須提請股東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垂注。 
 
董事會謹此感謝沈先生在任期間為本公司所作的寶貴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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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退任後，(i)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低於獨立非執行董事最低人數為三名的規定而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並不佔董事會最少三分之一（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3.10A條分別之規定）; 及(ii)薪酬委員會主席

一職已懸空，而薪酬委員會內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不符合上市規則第3.25條有關薪酬

委員會大部分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規定。為遵守上市規則，本公司將致力在切實

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及無論如何在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起計三個月內）物色合適人選以

填補上述空缺，並將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佈。 
 
(3) 審核委員會成員變動 
 
為填補沈先生退任所產生之審核委員會空缺，董事會已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光暉先生

為審核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梁凱威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何猷龍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Evan Andrew Winkler先生（總裁兼董事總經理）及鍾玉文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徐志賢先生及吳正和先生；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周光暉先生及田耕熹博
士。 


